
製表日期：111年06月10日表18-3-1(109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0.39 6.441.280.321.630.730.030.711.470.800.451.880.180.924.5810.00

第2分位 1.61 4.693.162.253.141.340.081.422.252.141.543.421.492.095.4510.00

第3分位 2.72 4.874.363.244.352.190.141.863.722.882.694.332.782.975.0110.00

第4分位 3.84 5.055.504.025.102.990.222.245.183.283.625.294.103.575.1410.00

第5分位 5.06 5.086.694.955.143.750.392.796.183.974.666.665.504.525.6610.00

第6分位 6.54 5.588.076.355.684.640.743.637.545.076.118.147.145.926.7910.00

第7分位 8.54 6.729.768.447.585.811.694.999.596.658.0211.209.228.298.0610.00

第8分位 11.55 8.9112.3212.0410.017.503.657.2812.409.4211.2112.8912.4511.569.8810.00

第9分位 16.75 13.9216.6218.0415.6010.999.5011.4517.7114.9416.7716.5017.9516.7513.2410.00

第10分位 43.00 38.7432.2440.3341.7660.0783.5663.6233.9550.8544.9229.6839.2243.4036.1910.00

合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，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五）薪資所得為薪資收入減去薪資費用(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)之餘額。
　　　　　（六）薪資收入為未減去薪資費用之薪資總收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七）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